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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拟于 2017 年 3月 20日召开，将审议《关于设立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及其他的有关规定，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对公司本次设立互

联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所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公司发起设立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目的，是以服务实体经济、扶

持创业、普惠大众为宗旨，主要向精达股份产业链上的中小微企业、商户、个人

客户的业务运营和发展壮大提供低成本、快捷、实惠的金融服务。 

此次入资金融领域，有利于公司加快形成新的发展格局，推进公司可持续发

展，在抓好主业经营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产融结合，积极发掘新的增长机会，培

育新的利润增长点，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

略，维护了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所有股东利益的行为。 

2、公司发起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属于关联交易，但不会对公司产生不

利影响，公司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董事会审批程序和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董事会审议、表决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应按规定回避。 

3、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和情形。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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